浙江省船舶检验局

图纸审核初步申请确审记录

申请人                             设计单位                                   

图纸名称及图号                     审图机构                                   

申请人关于船舶设计图纸送审事宜，与本审图机构就以下条款达成共识。

1、 申请人应为船舶设计图纸的业主；申请人如为受委托人则应提供合法的授权书。

2、 设计单位应符合《浙江省船舶检验局船舶法定检验受理条件》的有关规定。

3、 申请人承诺送审的图纸符合现行的中国海事局《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和中国海事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相应规范的要求，并对所提供的船舶设计图纸、报告、文件、资料及其他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整性负责。

4、 申请人应提交形式上符合现行的中国海事局《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和中国海事局认可的中国船级社相应规范要求的船体、轮机和电气整套图纸，本审图机构不接受分批送审图纸。

5、 本设计图纸建造的船舶为                    船，       航区，用于                            ，主尺度为                               ，总吨        ，主机型号及功率                        。

6、 本审图机构在形式审查中发现送审图纸不全的，应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7、 申请人要求对已送审图纸进行实质性变更，应提出书面通知，并重新提出图纸审核初步申请，原申请自动失效，确审记录约定的权利和义务自动解除。

8、 本审图机构依照上述法规和规范的要求，指派审图人员对送审图纸实施审核。

9、 在实质性审核中发现图纸存在大量显而易见的设计缺陷或基本常识性、逻辑性缺陷，显示申请人不具备整改这些缺陷的能力时，审图机构将做出不予批准决定。

10、 本审图机构受理审图申请后，在不超过    个工作日应提出第1次审图意见，并送达申请人。

11、 申请人应根据第1次审图意见的内容，进行书面答复或修改设计图纸并重新送审。本审图机构对答复内容或修改图纸进行审核确认，满意后签发审图意见书，并在送审图纸上加盖印章和标识符号。

12、 申请人应在接受批准图纸前支付审图费。

13、 依据本批准图纸执行实船建造过程中，申请人对图纸提出重大修改的，应重新向本审图机构提出图纸审核初步申请。

申请人（签字）                             审图机构业务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